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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来源于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能源”或“发行人”）对外

公布的《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相关资产交易的公告》等相关信息披

露文件以及发行人向国泰君安提供的资料等。国泰君安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2020年7月13日，发行人召开领导班子会议，审议通过了发行人发行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100亿元的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2020 年 8 月 11 日，福建省国资委向发行人出具了《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注册发

行储架公司债券的批复》（闽国资函产权[2020]256 号），同意发行人公开发行

不超过 100 亿元（含 100 亿元）公司债券。 

本次债券于2020年9月10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208号文注册，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00亿元的公司债券。 

“21闽能02”： 

发行人已于2021年8月24日发行“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规模10亿元，债券简称“21闽能02”，债券代码

“188645.SH”。 

二、本期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21闽能02”： 

1、债券名称：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实际发行规模为10亿元。 

3、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簿

记建档结果确定，由公司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债券票面利率

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利率为

3.80%。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10年期。 

5、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6、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

等级为AAA，评级展望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三、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国泰君安作为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能源”、“发行



人”）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

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

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等的规定及约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向投资者提示。 

根据福建能源披露的《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相关资产交易的公

告》，相关重大事项如下： 

“ 

一、事项背景及目的 

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是由中国银保监会获

批的持牌金融机构，成立于 2011 年。截至本公告日的股权结构为：福建省能源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出资 9 亿元，持有 90%股权；福建福能

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 亿元，持有 10%股权。 

经财务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主要内容为：为理顺股权

关系，便于财务公司为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省能

化集团”）及其所出资单位提供各类金融服务，落实监管要求，促进财务公司业

务发展，福建省能化集团拟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受让本公司所持有的财务公

司 70％股权，转让价格为财务公司 70％股权所对应的 2021 年底经审计净资产

值。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福州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净资产 22.23 亿元。股权转让价款为 15.56 亿元。股权

转让需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后办理。 

转让后，福建省能化集团持有财务公司 70%股权，本公司持有财务公司 20%

股权，本公司子公司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财务公司 10%股权。 

二、交易对方情况 

交易对方：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北二环西路 118 号 11-16 层 

法定代表人：谢荣兴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要业务介绍：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医疗服



务；矿产资源勘查；危险废物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发电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煤炭及制品销售；矿物洗选加工；远程健康

管理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水泥制品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

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

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固

体废物治理；国内贸易代理；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总部管理；以自有

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状况：省能化集团成立于 2021 年 8 月。截至 2021 年末，公司总资

产 1,474.22 亿元，所有者权益 528.16 亿元；2021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647.28 亿

元，净利润 27.92 亿元。 

下属主要企业：本公司、石化集团等 

是否为本公司关联方：是 

三、标的资产情况 

（一）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权属状况、相关资产运营情况 

标的企业：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75 号海西商务大厦 28 层西侧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

服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

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

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

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

位的企业债券；有价证券投资；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 

（二）主要财务情况 

财务公司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状况（合并口径）如下： 



单位：亿元 

 2022年（未经审计） 2021年末/度 2020年末/度 2019年末/度 

总资产 175.66 153.70 115.81 144.81 

总负债 151.45 131.47 95.10 125.81 

净资产 24.20 22.23 20.71 19.00 

营业收入 2.28 2.51 2.63 2.95 

净利润 1.97 1.52 1.71 2.09 

注：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财务公司 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合并及

母公司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财务公司 2021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财务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告未经审计。财务公司主要相关业务对象为本

公司及其子公司，在合并报表范围相关关联交易将会抵消。 

标的资产 2021 年末各项科目对应本公司合并报表对应科目的比重如下： 

财务指标 金额（亿元） 占比（%） 

总资产 153.7 10.42 

总负债 131.47 13.90 

净资产 22.23 4.21 

营业收入 2.51 0.39 

净利润 1.52 5.44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根据福建省能化集团（受让方）、本公司（转让方）和财务公司（目标公司）

签订的《股权变更（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转、受让双方一致同意：受让方本次从转让方受让的目标公司股权为转让

方所持有的目标公司 70%股权； 

2.协议各方共同确认，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

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目标公司资产 153.70 亿元，负债 131.47 亿元，

净资产 22.23 亿元，未分配利润 8.10 亿元。 

3.受让方应以现金方式向转让方支付的本次目标股权转让款为 15.56 亿元。 

五、相关决策情况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已获得所出资企业（即省能化集团）批准，并

于近期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变更股权的批复》。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影响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七、应对措施 

本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按照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四、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作为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与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已督促发行人对照相关规

章制度及业务指引规定对发行人相关资产交易事项的情况予以披露，特此提醒投

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五、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李丽娜 

联系电话：021-38674860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相关资产交易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盖章页）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